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秦汉新城生活垃圾分类达标和示范小区
创建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成立工作小组。工作小组由新城、各镇街、社区和物业管理处人员组成，负责示范点垃圾分类的组织、协调，抓好各项工作落实。
二、配备专职督导员。每300户左右配置1名督导员，具体负责示范点垃圾分类的入户宣传、指导，做好居民分类投放的监督和有关统计工作。督导员要佩戴胸牌或袖标上岗。
三、建立工作台账。详细记录每天示范点工作开展情况、存在问题、居民分类投放（参与率、准确率）及分类转运等情况。
四、建立激励机制。居民可以通过参与垃圾分类获得奖励。
五、设置专用宣传栏。根据小区大小设置1个或若干个宣传栏，介绍垃圾分类基础知识。
六、设置公示栏（牌）。根据需要，在小区醒目位置设置1个或数个公示栏（牌），主要公示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及责任分工；督导员姓名、联系电话；投诉电话等。
七、设置投放指导牌。在垃圾分类投放桶适当位置设置垃圾分类投放指导牌，内容有：投放时间；垃圾分类指南；收运单位及责任人姓名、投诉电话；督导员姓名和电话等。
八、做好入户宣传。每户居民要发放一册《秦汉新城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》和一封《告居民一封信》，深入居民家庭宣传、指导垃圾分类工作开展。
九、设置垃圾分类投放桶。按“四分类”要求分别设置有害垃圾、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“四类”投放桶。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投放桶设置数量根据小区大小和实际需求配备，设置在便于居民投放、收运的位置；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按35户左右配备1个240升的投放桶设置在楼道口附近便于收运的适当位置（120升投放桶按20户左右配备1个）。投放桶要摆放整齐，外观整洁干净，设置点地面要进行硬化处理。
十、分类投放。严格按“四分类”要求组织、引导居民投放垃圾。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不低于90%和80%。
十一、分类收运。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，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清运时间根据实际需要确定。垃圾分类收运工作由小区物业管理部门负责监督落实。
十二、开拓创新。以本规范为基本依据，以目标为牵引，紧密结合示范点小区的实际，积极探索，创造性开展工作，不断创新工作方法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

